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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8_8B_E4_BB_8B_E7_c35_45371.htm （四）保险展业方式多

样化 中国自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其展业渠道由最初的保

险公司直接展业，转向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展业。 在恢

复国内保险业务初期，最初展业渠道是保险公司的直接展业

。这种方式展业成本高、信息渠道窄，导致保险业务量有限

。 自1996年开始实施专业代理人、兼业代理人和个人代理人

相结合的保险代理制度；自1995年12月以来，先后由有关保

险监督管理部门组织了数十次全国保险代理人资格考试，取

得保险代理人资格的近200万人。自1999年以来，由保险监管

部门组织了多次全国保险经纪人资格考试。 至2002年底，我

国有保险经纪公司17家，保险专业代理公司127家，保险公估

公司26家，保险兼业代理人约8万家； 至2004年3月底，我国

有保险中介公司1264家，其中开业的为776家，筹建的为488家

，而其中：保险代理公司868家，开业和筹建的分别为552家

和316家；保险经纪公司205家，开业和筹建的分别为98家

和107家；保险公估公司191家，开业和筹建的分别为126家

和65家。目前保险代理人所招揽的保费收入占保费总收入

的70％多，其中，人身保险业务中通过保险代理人招揽的

占80％多，并且呈逐步上升趋势。 （五）保险市场开放程度

提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允许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

国保险市场。1992年批准美国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

分公司。到2000年底，已有中外合资和外资保险公司17家，

并且已有200多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设有代表处；到2003年



底，已有中外合资和外资保险公司37家，并且外资保险公司

已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的有190多家。 （六）保险法律与监管制

度趋于完善 1983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

合同条例》；1985年国务院发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

》；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保险代理机构管理暂行规

定》，同年9月公布了《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

；1995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1996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保险代理人管理暂行

规定》，同年7月公布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1997年11月

中国人民银行修订并公布了《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试行)

；1998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

试行)；1999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保监会，

下同）公布了《保险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暂行规定》

和《保险公司管理规定》；2000年中国保监会公布了《保险

公估人管理规定》(试行)，其后，修订并公布了保险代理机

构、保险经纪公司、保险公估机构管理规定；同时与此相关

的法律法规亦已颁布，200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

保险公司管理条例》，2004年5月中国保监会公布了《外资保

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2004年10月中国保监会和中国

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2002年10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并颁布了《保

险法》。从而初步形成了以保险法为核心的保险法律法规体

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